
– 1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XLX FERTILISER LTD.
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 *
（在新加坡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1866）

須予披露交易

收購上市證券

收購事項

董事會宣佈，由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止期間，

本集團透過公開市場累計收購10,760,832股深冷能源股份，相當於本公告日期深
冷能源已發行股本約9.78%，總代價約為人民幣236.74百萬元（不包括交易成本）。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收購事項涉及的若干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但低於25%，
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故須遵守上市規則
項下申報及公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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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事項

董事會宣佈，由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止期間，本

集團透過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河南心連心於公開市場累計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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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資料乃摘錄自深冷能源已刊發二零二一年年度報告及二零二二年第三季度報

告：

  截至

  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九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計） （經審計） （未經審計）

收益 336,779	 487,415	 593,643
除所得稅前溢利 61,398	 106,964	 170,851
年內溢利 55,436	 94,073	 148,276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深冷能源未經審計的總資產及資產淨值分別約為人民幣

1,438百萬元及人民幣640百萬元。

進行收購事項之理由及裨益

董事會認為，收購事項符合本集團整體長期發展戰略，有利於提升深冷能源的市場

佔有率和綜合競爭力，可進一步提升本集團的投資回報。此外，收購事項有利於進

一步優化深冷能源的股權結構，為深冷能源的長遠發展奠定基礎，增加企業發展的

動力。

由於收購事項乃於公開市場按照相關股份交易規則進行，董事認為收購事項的條款

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收購事項涉及的若干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但低於25%，根
據上市規則第14章，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故須遵守上市規則項
下申報及公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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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收購事項」 指 本公告所披露本集團收購深冷能源股份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一家在新加坡註冊成立的

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

1866）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河南心連心」 指 河南心連心化學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

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深冷能源」 指 河南心連心深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

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

讓系統上市（股份代號：83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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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劉興旭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劉興旭先生、張慶金先生及閆蘊華女士；本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建源先生、李生校先生、王為仁先生及李紅星先生。

*僅供識別


